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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科技信息研究所关于加强研究生 

培养管理工作的相关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《科技信息研究所关于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的相

关规定》已经 9月 4 日图书馆馆务会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江苏大学图书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9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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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信息研究所关于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 

的相关规定 

为进一步提升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学科建设能

力与竞争水平，切实加强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力度和质量，

制定本管理规定。 

一、建立科信所研究生工作例会制度 

1. “工作例会”主要内容为传达学校有关会议精神、

学习有关文件，交流和布置科信所学科建设及研究生工作； 

2. 参加人员：科信所全体员工（不含查新站）和校内

导师；无特殊情况，需准时参加。会后形成会议纪要，连同

其他有关材料，转发校外导师。 

3. “工作例会”每月召开一次，时间为每月第一或第

二个星期的星期三。遇特殊情况，将另行安排，具体时间将

提前 2-3 天通知。 

二、落实及规范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

每位导师需按照《江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规范》、

《江苏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》等

有关文件要求及规定履行研究生导师职责（包括教书育人、

学科建设、研究生招生及培养等），科信所根据相关文件，

按照江苏大学的要求组织研究生导师的考核和管理。 

三、加强研究生与导师间的交流管理 

1. 研究生需保持与导师的密切沟通，及时、如实地与



导师汇报课程学习、项目研究、论文进展等内容。 

2. 导师应关心研究生的学习与生活，指导研究生科研

工作。 

3. 每位研究生与导师每周至少进行学术交流 1次，累

计交流时间不低于 2 小时，或每月累计不低于 8小时。 

4. 交流方式为面对面交流，或者采用现代技术远程交

流。 

5. 每位研究生做好每一次交流的文字记录，填写表格，

于每月第一周的周五提交班长汇总后，交科技信息研究所备

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研究生工作月度例会记录表 

 

会议时间  会议地点  

会议主题  

交流内容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参会人员  

备注  



导师与研究生学术交流记录表 

 

姓名  学号  

年级  导师  

交流时间  

交流地点  

交流内容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备注  

 


